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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教函〔2018〕31 号 

                                 答复类型：A 

 

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012 号建议的答复函 
                   

蔡丽勉代表：您好！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力度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优质发展的建

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省、市《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按照省教育厅

提出的“通过改革现有普通高中的课程结构、教学方式、管理模

式和评价标准，形成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

发展需要，持续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工作要求，

泉州市着力开展以下工作，推进普通高中教育优质发展。 

    一、推进普通高中达标晋级 

    泉州市以创建省级普通高中达标学校为抓手，通过达标创建

促进当地县级政府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学校网络

信息设施及实验室建设，努力使学校教学设施设备满足高中新课

程需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目前，我市普通高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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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达标高中 34 所、省二级达标高中 30 所、省三级达标高中 25

所，省级达标高中校总计 89 所。2017 年晋江紫峰中学、永春美

岭中学被省教育厅确认为省二级达标高中，德化三中被省教育厅

确认为省三级达标高中。2018 年，按照省教育厅部署，我市将对

全市普通高中进行省级达标高中全覆盖复查，促进学校进一步加

强各项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质量。 

    二、引导学校教学管理改革和创新 

    在新高考背景下针对我省即将出台的“新高考实施方案”，

我局中教科通过举办“高考改革学科研修班”、举行“面对高考

全国卷,构建教学新常态”专题培训；开展基于问题导向的高三

教学视导、组织外出学习考察、开展依托教学联盟基地校及联盟

校和省一级达标高中的多形式教科研活动，增强复习备考的针对

性与实效性，提高高考备考质量。 

    三、推进普通高中优质学科课程项目建设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普通高中优质学科课程项目建设》

（闽教基〔2017〕36 号）要求，组织评选推荐我省首批普通高中

优质学科课程建设项目，以优质学科课程建设为载体，统筹推进

课程教学改革，形成知识体系完整、教学高效有序、信息技术深

度融合、学科核心素养突出的优质学科课程，进一步增强课程育

人功能，提高高中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打造具有泉州特色、全

省影响的高中学科课程教学品牌。 

    四、推进普通高中课程改革项目建设 

2017 年 4 月确立泉州一中等 20 所学校为泉州市普通高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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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改革基地校，推动学校围绕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大胆探索课

程与教学改革。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普通高中优质学科课程项目建

设的通知》（闽教基〔2017〕36 号），我局推荐 14 所学校 15 个学

科申报福建省普通高中优质学科课程项目建设，最终有 8个学科

确认为省普通高中优质学科课程项目建设。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遴选培育福建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

设学校的通知》（闽教基〔2017〕53 号），我局推荐 17 所学校申

报福建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有 11 所学校被确认为福建

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遴选建设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基地校

的通知》（闽教基〔2016〕60 号）、《福建省教育厅关于遴选 2017

年度省级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基地建设学校的通知》（闽教基

〔2017〕49 号）和《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省级高中课程

改革基地建设学校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闽教办基〔2018〕8 号），

我市已有五所学校确认为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基地校，今年 4月

份又有 11 所学校申报。 

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和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基地建

设学校进一步深化推进我市普通高中教育综合改革，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发挥示范学校引领辐射作用。 

五、加强学科教学联盟建设 

制订《泉州市普通中学学科教学联盟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确定泉州第五中学等 10 所学校为泉州市普通中学学科教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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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校，确定泉州第一中学等 21 所学校为泉州市普通中学首批

学科教学联盟校。泉州市普通中学学科教学联盟校成立学校领导

组，指导与督促项目推进工作，落实目标任务，加大对相关学科

组教学研究活动的支持力度，发挥优质学科教育的示范、辐射与

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全市普通中学教研水平与教育教学质量。

2017 年下拨 500 万专项经费支持学科教学联盟建设。 

    六、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办学多样化发展 

促进普通高中内涵发展、素质教育全面实施，有序推进我市

普通高中特色办学多样化发展，我局在安溪县沼涛中学和泉州五

中召开泉州市普通高中特色办学多样化发展现场推进会议，宣布

确立了 15 所泉州市普通高中特色办学多样化发展实验学校，为

引领我市普通高中特色办学多样化发展做出积极探索和积累有

效经验，并同意安溪沼涛中学面向全市招收高中一年级美术特长

生 30 名。 

通过学校特色创建中的课程开发与教学实践，有益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引导学生从“攀校”的非理性化转为根据自身特点合

理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我局同意厦

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面向全市自主招收高中一年级外语特色

（小语种）特长生 30 名，确定泉州第五中学等 20 所学校为泉州

市特色普通高中。 

通过特色办学多样化发展，我市学科竞赛、科技创新大赛等

成绩斐然，2017 年我市在全国中学生五大学科竞赛（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学、信息学）福建赛区比赛中获一等奖总人数 1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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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全省首位；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金牌总数 12 项、在

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获金牌总数 25 项，获金牌总数均居全省首

位。 

    七、以优化教学教研为根本促进优质发展 

    加强新高考研究，充分发挥学科教学联盟基地校和联盟校作

用，凝聚全市教研骨干开展教学教研。组织省一级达标高中开展

2018 年教学公开周校际教学观摩研讨活动。组织开展 2018 年高

考复习备考网络直播论坛。组织开展泉州市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班

教学视导工作，进一步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

工作机制，提高我市普通中学教育教学质量。 

八、加强学生学业质量监测 

    进一步建立完善学生学业质量监测、反馈、指导系统，认真

做好 2018 年普通高中毕业班省质检网上阅卷工作，加强普通高

中毕业班质量监控与教学指导。召开全市 2018 届高三毕业班教

学工作及省质检反馈会议。成立 2018 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领导

小组，组织全市中考网上阅卷工作，做好中考考试信息报送工作。 

    九、推进中考中招制度改革 

    推进高中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落实《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

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着力保障教育公平。认

真研究新高考、新中考改革目标及要求，推进我市考试招生改革，

制定《关于 2018 年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工

作意见》和《关于 2018 年泉州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实施意

见》，进一步完善统招、定向、保送、自主招生等多元化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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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办法，改进中招切线录取主要依据，以考生中考所有学科考

试成绩的等级和中考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五个学科

考试成绩的分数作为中招切线录取主要依据。 

    十、增加普通高中财政投入 

历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投入。全市普通高中

教育财政投入 2016 年为 17.15 亿元，2017 年增长到 18.77 亿元，

增幅超过 9%；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公办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有关事宜的通知》，我市各县

（市、区）2018 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达到省定 900 元/

生.年标准。 

进一步深化普通中学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普通中学学科教学

联盟建设项目。从 2016 年起，每年从市本级教育部门专项中安

排专项资金 500 万元扶持 10 所普通高中学科教学联盟基地校发

展；支持农村普及高中建设，每年从市级教育部门安排专项资金

扶持 8 至 10 所农村普通高中建设；实施高中课程改革基地校建

设，每年从市本级教育部门专项中安排专项资金 200 万元，补助

全市 20 所高中课程改革基地校建设，每所 10 万元。 

    目前教育经费保障体制仍是以县为主，我们鼓励各县（市、

区）加大对普通高中公共财政的投入，积极争取社会捐资助学，

有效利用各级各类捐赠资金，促进我市普通高中持续健康发展。 

十一、加强普通高中优质师资培育 

（一）健全名优校长的培养和管理，发挥名校长的辐射作用 

我局于 2017 年发文启动 7 个省名校长工作室研修活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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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学名校长工作室 2个，依托泉州一中、泉州五中优质学校平

台，通过教育办学研修、课题研讨、讲座展示等多种研修方式，

开展工作室研修活动，发挥领衔人示范辐射作用，以名校长工作

室为载体，指导和培养入室中青年校长，帮助其提升专业水平和

办学治校能力。为了进一步发挥名优校长的辐射作用，我局出台

《关于中小学名校长和骨干校长的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名校

长、骨干校长每个考核期至少要结对帮扶一所学校、指导培养 2

名以上中青年后备干部并取得明显成效。此外，我局通过举办校

长读书班、实施泉州市名校长培养工程等方式，提升校长的治校

管理能力，现有在训的市级名校长培养对象 204 名，拟于完成培

训和认定后确认为泉州市名校长，根据自愿申报、组织推荐等方

式，建设市级名校长工作室。 

（二）强化名优教师的培养和使用，完善省、市级名师工作

室建设 

    目前我市共计有省、市名师工作室 15 个，其中中学名师工

作室 4个。教育行政部门对名师工作室给予专项经费支持，为完

善名师工作室管理，我市出台《泉州市名师工作室方案（试行）》

（泉教人〔2010〕150 号）对工作室实行动态管理，建设周期为

三年，期满后将进行评估，不合格的将撤销该工作室和领衔名师

称号。自实施泉州市名师培养工程以来，我市已培养、确认市级

名师 71 人、学科带头人 1095 名，并出台《泉州市教育局关于中

小学教学名师、学科教学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管理办法（试行）》，

建立名优教师定期考核制度。我局将从现有的省、市名师人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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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优秀人员进一步充实市级名师工作室力量，发挥名师工作室

的平台效应和名优教师的示范作用，带动我市青年教师成长。 

（三）注重研训结合，磨炼教育教学实战技能 

    依托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以推进全市教师队伍专业成长

为目标，通过课程指导、研训结合、科研切入等方式，发挥青年

骨干教师的辐射作用、名优教师队伍的引领作用，着力打造教师

成长共同体，强化教师的学科专业技能培训和教科研能力培养。

同时，以竞赛助推实战技能提升，开展泉州市中小学教师教学技

能竞赛、岗位练兵竞赛、教坛新秀评选等活动，鼓励广大教师踊

跃参赛，磨炼胆识、提升技能。教科研机构也积极组织各种常规

性的市级学科技能比赛，并选送市级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教师

参加全省、全国赛事；我市也连续三届荣获福建省中小学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优秀组织奖”。通过研训培养、名师指导、实战磨

炼全方位提升我市教师队伍的教育教学水平。 

感谢您对我市教育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欢迎继续给予关注。 

    

分管领导：蔡琦瑜 

经办人员：孔福美 

    联系电话：22782219 

                                    

                                     泉州市教育局 

                                   2018 年 5 月 10 日 

 


